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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渝三峡Ａ 股票代码：０００５６５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６－００１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公司唯一非流通股股东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提出了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公司董事会已
就股权分置方案的技术可行性征求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意见。 经与

深圳证券交易所商定，就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及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１、本公司股票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停牌；
２、本公司将于近期披露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０３ 证券简称：威远生化 公告编号：临２００６－００６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会议的第一次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在 《中国证券

报》上刊登了《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根据相关法规政策的要求，现发布关于召
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 年４月４日下午 ２：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４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交易日的上午 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００—３：００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 年３月２４日
３、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３９３号公司会议室
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

（以下称“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流通股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参加相关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征集
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７、提示公告：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公司将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
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发布第二次召开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提示公
告。

８、会议出席对象
（１）凡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
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
９、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公司股票将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５日）起持续停牌。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经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则公司股票于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日的次一
交易日复牌；如果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则公司股票在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支付的股份上市交易之日复
牌。

二、审议事项
审议事项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详见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 《河北威远
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该方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权利， 并享有知

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案进行表决的权利。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本次相关股东
会议所审议的议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流
通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五项内容。

根据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的， 该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征集投票。为此，本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公司流通股股东征集对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审议事项的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的具体程序
详见公司于３月６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的《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投票委托征集函》。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
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委托董事会投票重复投票，
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委托董事会投票重复投票，以委托
董事会投票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委托董事会投票，以最后一次委托董事会
投票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
准。

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则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参与了本次投票表决、 也不论流通股股东是
否投了反对票， 只要其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股东，就均需按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执行。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１、登记手续：
（１）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委托

代理人办理的，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法人股东若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须持法定代表人证明、
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若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及下午２：００—４：

００。
３、现场登记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３９３号投资者关系办

公室
４、联系方式
收件人：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办公室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东路３９３号
邮政编码：０５００３１
联系人： 吴盛、王东英
联系电话：０３１１－８５９１５８９８
联系传真：０３１１－８５９１５８９８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上，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
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程序如下：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０６
年３月３１日至４月４日每交易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３：００，投
票程序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８０３ 威远投票 １ Ａ股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１）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２）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相关股东会议议案序号，１元代表股

权分置改革的议案，以１元的价格予以申报。 如下表：
议案内容 对应的申报价格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１元

（３）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 股代表同意，２ 股代表
反对，３股代表弃权。

例如：投资者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投同意票，其申报为：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委托股数
７３８８０３ 买入 １ 元 １ 股

六、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的实现方式
公司董事会作为征集人向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本次相关股东会

议的投票权。
１、征集对象：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截止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５日至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
３、征集方式：本次征集投票权为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征集人采

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布公告进
行投票权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详见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在《中国证券报》上刊登
的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投
票委托征集函》。

七、其它事项
１、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

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２２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编号：２００６－００７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
情况暨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经过充分沟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提议，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公司股票将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复牌。
投资者请仔细阅读公司董事会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稿）。

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情况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济南钢铁”）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自２００６ 年３月６日刊登公告以来， 在公司董事会的协助
下，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通过热线电话、网上路演、走访投资者、发放征
求意见函等多种形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了广泛的沟通。 在广泛听取
广大流通股股东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非
流通股股东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作如下修改：

１． 原方案的对价安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上市流通权，

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基本情况为： 非流通股股东向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１０股支付２．７股股票，共
计支付５９，４００，０００股。

２． 方案修改后的对价及追加对价安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上市流通权，

向公司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的基本情况为： 非流通股股东向方
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１０股支付３股股票，共计
支付６６，０００，０００股。

二、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独立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本人认真审阅了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有关股

权分置改革的修改方案，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事宜体现
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尊重和充分保护，体现了非流
通股股东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有利于推进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
进行。 本次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程序符合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本人同意本次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以及对《济南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修订。

本独立意见是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整所发表，不
构成对前次意见的修改。 ”

三、补充保荐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表补充保荐意见如下：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

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
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
于保护流通股股东利益。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
的保荐意见结论。 ”

四、补充法律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 公司律师齐鲁律师事务所

发表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济钢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价安排的调

整内容和调整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调整后
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在获得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和公司相关
股东会议的批准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确认后即可实施。 ”

五、附件
１．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２．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修订稿）；
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之补充保荐意见书；

４． 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５． 关于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整的独
立董事意见函；

６．非流通股股东补充承诺函。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股票代码：６０００２２ 编号：２００６－００８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股东会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０６年 ３月６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等文件。 公司董事会
根据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动议和委托， 发布
召开相关股东会议通知， 决定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现场会议，对其提出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审议。 公司董事
会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５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披露了关于延期披露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
和结果的公告。

因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和结果延期公告， 本次相关
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网络投票时间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
议召开时间均延期。 根据公司董事会原计划，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
记日、网络投票时间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时间安排如下：

１、原定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２、 原定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３日下午

２：００。
３、原定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３月３１日、４

月３日的每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３：００。
４、原公司董事会公开股权分置改革投票委托征集函中的征集对

象为：截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时间为：２００６
年３月２３日～３１日（非工作日除外）的每天９：００时至１７：００时。

５、原定相关股东会议登记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
的９：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６、 原定相关股东会议两次提示性公告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
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

延期后的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网络投票时间和股
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间如下：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
２、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０日下午

２：００。
３、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４月７日和４

月１０日每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３：００。
４、 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４月７日的９：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００～１７：００，其它事项不变。
５、本次公司董事会公开股权分置改革投票委托征集函中的征集

对象为：截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８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征集时间为：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４月１０日（非工作日除外）的每天９：００时至１７：００时，
其它事项不变。

６、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两次提示性公告时间分别为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
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１日。

因延期公告给广大流通股股东带来的不便， 公司董事会致以诚
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１ 证券简称：大连金牛 公告编号：２００６－０１２

大 连 金 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股 权 分 置 改 革 方 案 实 施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为流通股股东每１０股获得３．４股的对价

股份；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流通股股东获付对价股份到账日：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２１日；
●复牌日：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本日股价不计算除权参考价、不

设涨跌幅度限制；
●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起，公司股票简称改为“Ｇ大牛”，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１”保持不变；
●流通股股东本次获得的对价股份不需要纳税。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情况
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于２００６ 年３ 月１３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辽国资
经营［２００６］３１号）同意了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基本内容
１、对价方案：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支付３．４股的对价股份，全体非流
通股股东共计向流通股股东支付４，４２０万股。

２、获得对价的对象和范围：截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下午深圳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３、非流通股股东承诺：
（１）法定承诺事项
非流通股股东承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
（２）特别承诺事项
截止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东北

特钢集团持有公司１６，５００万股股份已全部质押或冻结， 其中６，０００
万股质押给辽宁省财政厅，后又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
冻结；９，２００万股因拖欠大连电业局欠款被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司
法冻结；１，３００万股被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为了使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东北特钢集团特别承诺如下：

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 采取必要措
施对因拖欠大连电业局欠款被人民法院冻结的部分股份申请解
除冻结， 保证使该部分股份达到大连金牛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
求的本公司向流通股股东安排对价的数量。 如果未能按时完成
解冻程序，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延期执行。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进程

序号 日期 事项 Ａ股股票是否
停牌

１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刊登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 停牌
２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 停牌

３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１日

原非流通股股份性质变更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交易

流通股东获得对价股份到账日、公司股票复牌、对价
股份上市流通
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G 大牛"
该日公司股票不计算除权参考价、 不设涨跌幅限制、
不纳入指数计算

４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２日 公司股票设涨跌幅限制，以前一交易日为基期纳入指
数计算 交易

四、股份对价安排实施办法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
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计入账户。 每位流通股股东
按所获对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即余股的处理方法，按
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上市公司权益分派
及配股登记业务运作指引》中的零碎股处理方法处理。

五、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本结构变动具体情况见
下表：

改革前 改革后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未上市流通股份合计 １７０，５３０，０００ ５６．７４％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１２６，３３０，０００ ４２．０４％
国家股 ４，２３０，０００ １．４１％ 国家持股 ３，１３３，６１８ １．０４％
国有法人股 １６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９０％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２２，２３３，３３０ ４０．６７％
社会法人股 １，３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 社会法人持股 ９６３，０５０ ０．３２％
二、流通股份合计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２６％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１７４，２００，０００ ５７．９６％
Ａ股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２６％ Ａ股 １７４，２００，０００ ５７．９６％
三、股份总数 ３００，５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００，５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

六、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公司总股本不变，公司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全部保持不变。

七、咨询联系办法
单位名称：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大连市甘井子区工兴路４号
联系电话：０４１１－８６６７６８６８、８６６７２１１２－２１８８
传 真：０４１１－８６６７８８９９
电子信箱：６６７８８９９＠ｓｉｎａ．ｃｏｍ
联系人：王永杰、薄晓东
八、备查文件
１、 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

果；
２、 辽宁乾均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３、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特此公告。

大连金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０９ 证券简称：数源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０６－０８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增加２００５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通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本公司以通讯方式书面表决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 有关会议召开的通知，公司于３月０７日由专人送达各
位董事。 经出席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书面表决后，会议通过了以下
决议：

一．接受陈建华董事辞去董事和副总经理职务的申请。
同意８票；弃权０票；不同意０票。
二．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定于２００６年４

月６日召开２００５年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会议通知及详细内容见２００６年
３月４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现大股东西湖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出了 《提名增
补董事候选人的临时提案》。 经审核，公司董事会认为该临时提案符

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同意将该临时提案提请２００５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２００５年年度
股东大会其他通知事项不变。

董事候选人简历：
丁毅先生，１９７１年３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曾任数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杭州易和互联软件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三花科特光电有
限公司董事；杭州易和网络有限公司董事；杭州中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董事。

同意８票；弃权０票；不同意０票。
特此公告。

数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７日


